
榆林市医疗保障局

榆林市人赖源和社会懈局文件

国家税务总局榆林市税绷

榆医保发〔2022〕 12号

榆 林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国家税务总局榆林市税务局
美于印发《输林市灵括就业人员参加城镇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、人社局、税务局:

为进一步落实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

作,规范参保方式、参保流程、缴费年限审核和缴费金额计算,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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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全市政策、业务经办统一,根据《陕西省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

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

疗保险的指导意见》 (陕医保发〔2021〕77号) 、 《榆林市人民

政办公室关于印发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

问题的意见》 (榆政办发〔2021〕 35号) 、榆林市医疗保障局等

五部门《关于印发〈榆林市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

施细则〉的通知》 (榆医保发〔2019〕44号)、 《榆林市医疗保

障局关于印发(榆林市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(试行)的

通知〉》 (榆医保发〔2020〕 155号)等文件精神,现将《榆林市

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,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参保范围

符合法定就业年龄的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且未与新业态平

台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、个体工商户及其雇

工、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就业人员、

自谋(自由)职业者、已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

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的人员;已办理退休手续未参加城镇职工

基本医疗保险的原国有企业退休人员,均可以灵活就业人员个人

身份自愿参加职工医保。

二、参保缴费

(一)缴费基数

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按全市上年度

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%作为缴费基数。缴费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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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由市级医疗保障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基金运行情况适时进

行调整。

(二)缴费比例

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缴费基数的

10.7%缴纳(含生育保险费0. 7%)。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费费率适用于灵活就业人员。

(三)缴费方式

1.灵活就业人员自主选择参保地参加职工医保,到各县市区

医保经办机构直接办理参保手续或通过档案托管(代理)机构办

理参保手续(目前通过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托管人员可选择继续

以该公司为单位在原医保经办机构参保,也可自主选择各县市区

医保经办机构参保) ,按照医保经办机构审定的缴费额,经税务

部门指定的缴费渠道缴纳医疗保险费0

2.每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下一年度灵活就业人员参

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集中缴费期0 2022年度的参保缴费工

作从本实施办法印发之日起开展。

(四)大额医疗保险

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需同时参加大额医

疗保险。大额医疗保险缴费基数为每人(含退休人员)每月8元,

与基本医疗保险费同时缴纳。

(五)缴费年限

缴费年限由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组成。实际缴费年

限是指2000年1月1日我市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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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后,用人单位和职工按规定参加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

实际年限;视同缴费年限是指我市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

度前在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

实际工作年限(连续工龄)和军队转业干部和退役人员的军龄、

符合规定的我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折合年限、流动就业人员异

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。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

之和男满30年、女满25年且实际缴费年限满15年并达到法定

退休年龄(男性60岁,女性55岁,国家另有规定的按照国家规

定执行,下同),其退休人员身份经所属医保经办机构认定后享受

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。缴费年限不符合我市城镇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规定的,应按相关要求达到规定的缴费年限后,再进行

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认定。

(六)缴费办法

灵活就业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,最低缴费年限符合我市

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,经医保经办机构退休认定后不再

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,但需申报并继续缴纳大额医疗保险费,享

受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。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缴费年限不

符合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,应继续按在职人员缴费

或一次性补缴费达到规定的缴费年限,经医保经办机构退休认定

后才能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。一次性补缴费基数按照

当年度缴费基数计算,费率按8%计算(适用阶段性减征) ,不划

拔个人账户,不补缴大额医疗保险。

三.首次参保所需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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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符合参保范围内的我市户籍灵活就业人员需捉供:本

人有效身份证、本人户口簿;非我市户籍灵活就业人员需提供:

本人有效身份证、本人我市居住证(包括港澳台居民居住证)。

(二)符合参保范围内的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中

断参保的原国有企业退休人员提供:本人有效身份证件、退休审

批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出具部门公章。若无法查询退休审批材料,

由档案托管机构捉供可以证明其有国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档案材料

(如招工政审表、转正定级表、录取通知书、调资表等,可任选

其一)复印件并加盖出具部门公章或档案管理章。

(三)医保缴费年限相关材料

1.实际缴费年限相关材料。各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我

市范围内参加历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《参保

凭证》0

2.视同缴费年限相关材料0 2000年1月1日我市实施城镇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前在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、

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实际工作年限(连续工龄)相关材料;军

队转业干部和退役人员的军龄相关材料;符合规定的我市行政范

围内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年限凭证;我市统筹区外异地城镇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年限凭证等。

四.参保登记和缴费年限认定

(一)按照《榆林市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(试行)》

要求,根据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时所提供的材料填写《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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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已办理退休手续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中断

参保的原国有企业退休人员,根据本人提供的缴费年限相关材料,

按照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规定,计算参保人本年度应

缴费用或一次性补缴应缴费用(缴费年限精算到月)。

五.参保缴费应缴金额核定

(一)灵活就业人员首次参保应缴金额核定

1.法定就业年龄内的灵活就业人员应缴金额=月缴费基数×

缴费比例10●7%(适用阶段性减征) ×月数(缴费当月至12月)

+大额医疗保险月缴费基数×月数(缴费当月至12月)

2●参保范围内已办理退休手续的灵活就业人员应缴金额

(1)选择继续按在职人员缴费应缴金额=月缴费基数×缴费

比例10●7%(适用阶段性减征) ×月数(缴费当月至12月)+大

额医疗保险月缴费基数×月数(缴费当月至12月)

(2)选择一次性补缴费人员应缴金额=月缴费基数×缴费比

例8%(适用阶段性减征) ×月数(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所需剩余月

数)。

(二)集中缴费期内正常续保人员应缴金额核定

1●灵活就业人员(医保在职人员)应缴金额=月缴费基数×

10.7%(缴费比例,适用阶段性减征) ×12 (月数)+大额医疗保

险费96元0

2●灵活就业人员(医保退休人员)应缴金额‥大额医疗保险费

96元。

六、医保待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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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首次参保

灵活就业人员首次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,设置3个

月的待遇等待期,即从缴费之日起3个月内不享受医疗保险待遇,

但可使用个人帐户就医购药;满3个月并按规定继续缴纳医疗保

险费的,可按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享受医保待遇。

(二)连续参保

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,以下情况视作连

续参保。连续参保待遇享受不设置等待期,自缴费之日起享受我

市城镇职工医保待遇0

1.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断缴费后三个月内转为

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,并补足中断期

间医疗保险费的;

2.已连续两年(含两年)以上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

人员,因个人就业状态变化由城乡居民医保转为以灵活就业人员

身份参加职工医保,中断缴费时间不超过三个月,并补足中断期

间医疗保险费的;

3.已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中断缴费后三个月

内恢复正常缴费,并补足中断期间医疗保险费的。

(三)生育津贴

1.享受生育津贴的女性灵活就业人员在分娩时职工医保应

为正常参保状态0

2.在分娩前(含分娩月)生育保险连续缴费满12个月的,

其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;分娩前连续缴费不足12个月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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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娩之月后(含分娩月)连续缴费满12个月的,其生育津贴由生

育保险基金予以补支0

3●女性灵活就业人员分娩时职工医保为非正常参保状态或

生育保险缴费不符合上述规定的,生育津贴基金不予支付。

(四)个人账户

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医疗保险费后,在职人员按照缴费基数的

2%划拨个人账户资金;享受医保退休待遇人员按缴费基数的5%划

拨个人账户资金。

(五)中断参保

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期间不得中断参

保゜出现中断参保又续保的,按照首次参保对待。中断参保期间,

个人账户可继续使用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视为中断参保0

1.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断缴费后转为以灵活就

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,中断期超过三个月的;

2.已连续两年(含两年)以上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中断缴费后转为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,

中断期超过三个月的;

3.未在规定时间内申报并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;

4.医保部门认定的其他属于中断参保的情形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领导,统筹推进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工作,直接关系着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的切身利益和医

疗保障权益。各县市区医保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,统筹规划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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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抓落实。各县市区医保经办机构要认真梳理和排查本辖区灵活

就业人员参保有关情况,摸清底数,圆满完成灵活就业人员参保

缴费工作。

(二)部门联动,密切协作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,需要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

力和相互配合。各级医保部门和医保经办机构要积极与人社、税

务等单位沟通协作,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,认真落实工作责任,

优化服务措施,确保参保缴费工作规范运行。

(三)扩大宣传,正确引导。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

式,广泛宣传医保知识和参保缴费政策,切实发挥舆论引领作用,

为扎实推进参保工作,营造良好社会环境。执行中遇到重大问题,

要及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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榆林市医疗保障局政秘科 2022年3月15日印发


